
 

 

課程成績評核 
1. 習作及期終評核 

1.1 學生成績評核分兩方面：習作評核及期終評核。有關本課程的評核標準，請參照相關 

學習指引。 
1.2 學生須按本課程之要求提交習作，所有供評分用的個人習作均不能聯同其他人一同

撰寫。學生不能抄襲功課。 
1.3 學生進行小組習作分組時，必須遵從導師的安排，若與組員的合作出現問題，幾經 

努力仍未能解決，便應立刻向導師報告，尋求援助。 
1.4 本學院鼓勵學生在習作中註明或引用所研究的課題出處，以顯示他們閱讀的成果； 

擅自抄襲書籍或文獻中的段落而又不註明出處，均屬偷竊，學院概不接受。故意從 

出版刊物或其他來源抄錄而當為自己的作品則含有欺騙成份。欺騙或企圖欺騙屬  

嚴重的過失，本學院可按照大學規例施行處罰。 
1.5 所有專題研習報告，須呈交正本及電子備份，以供內部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隨機抽樣

查閱。為確保評估公平及公正的原則，所有口頭報告及課堂實務作業練習，需安排 

錄影拍攝存檔，而不設重拍機會。 
1.6 除非提供「合理原因#」，學生必須出席所有持續評估，包括小測、課堂實務練習、  

口頭報告及考試，無故缺席者將不獲任何分數或補考機會。 
「合理原因#」將定義如下： 
� 學生提交缺席當日由已註冊醫生簽署的病假證明（有關申請需於評估日７日內 

向導師或行政組提交）； 
� 學生提交缺席當日參與中學課外活動的通告或相關文件，並須由中學老師簽署該

證明文件（有關申請需於評估日 2 星期前向導師或行政組提交）； 
� 學生提交與缺席當日相關的證明文件，並經課程委員會裁決其特殊情況（有關 

申請需於評估日 2 星期前向導師或行政組提交）； 
� 本學院會以電話、電郵或書面方式通知考生有關其補考申請的結果。 
� 學院概不接受學生因旅行缺席評估而提出之補考申請。 

1.7 就遲交個人或團體課業／專題研習報告的計分安排，本學院將實施分數扣除制： 
� 如遲交７日或以下，學生的課業或研習報告所得分數將被扣除 10%； 
� 如遲交７日期以上，學生的課業或研習報告將不被評分。 

2. 等級參照表 
等級 分數 整體評級 

A 86－100 優異 
B 70－85 非常良好 
C 60－69 良好 
D 50－59 一般 
U 50 分以下 低於一般水平／不予評級 


